防城港市促进千亿级支柱产业发展奖励资金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和自治区经济有关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巩固工业经济增长势头，做大做优做强我市现代临港工业，早日实现千亿级产业发展目标，加快建设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结合我市产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对我市钢铁、有色、粮油、绿色新材料等支柱产业相关联的强链补链延链企业进行奖励。

第二章  奖励对象

第三条  在我市依法登记成立的钢铁、有色、粮油、绿色高端新材料产业范围内的工业企业及其关联配套的限上供应链商贸企业和再生金属资源交易平台。

第三章  奖励措施

第四条  积极推动我市再生金属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在本地注册成立的再生金属资源交易平台，对其与本地再生金属资源加工企业开展的销售业务予以支持，在销售收入的4.2%幅度内给予奖励。

第五条  积极推动产业绿色发展。上年度年产值超500亿元的工业企业，对其从防城港市注册成立的本地再生资源加工企业采购再生金属资源产品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为每采购1万元再生金属资源产品奖励460元。（本地再生资源加工企业如从平台采购产品的，不适用本条款。）
第六条  积极推动产业延链补链强链。钢铁、有色、粮油、绿色高端新材料龙头企业关联配套的限上供应链商贸企业，年销售收入达到12亿元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度的存量部分按照0.5‰给予奖励，增量部分按照0.6‰给予奖励；年销售收入达到30亿元的，按照销售收入的0.6‰给予奖励。
第四章   奖励申报及兑付程序

第七条  企业按月向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并按要求提交相关申报纸质材料。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市工信局、市商务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审定的结果将奖励资金拨付行业主管部门，再由行业主管部门拨付给企业。
第五章 附则

第八条   本暂行办法实施后，如国家、自治区出台优惠扶持力度更大的政策和规定，以国家和自治区的政策为准，本暂行办法自行废止。

第九条  本暂行办法执行期限为2021年12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工信局、市商务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解释。



